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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大连理工大学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 

（第二期）的通知 

各学部、学院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《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

施意见》（教高〔2019〕8号)精神，全面支撑我校一流本科建设“八项计划”，

不断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教师教学和教学研究能力，拟举办大连理

工大学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（第二期）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目的 

通过系列培训活动，促进我校骨干教师队伍的教育理念与国际接轨，推

动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和创新，深入提高课程思政建设实效，从而提升教师

教书育人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，为教师教学学术发展奠基铺路。 

二、培训时间及地点 

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每年举办一期，本期培训包括 10场线下

活动和四次线上学习。根据 2020-2021 学年秋季学期实际工作安排，本期

培训班培训时间为：10 月 16 日-11 月 13 日，连续五周的周五上午进行，

每个培训日组织 2 场线下活动。参训学员需要在培训时间内完成全部四次

线上学习。培训地点以校内为主。 

三、培训内容 

培训班涵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、新时代高等教育形势政策分析、

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思路与做法、OBE理念下的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、新工

科建设的内涵、课堂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改革、教学成果的凝练与推广等内

容。 



四、培训人员 

拟报名学员需满足以下要求： 

1.近三年年均本科课程授课学时不低于 64学时； 

2.原则上要求 35周岁以上； 

3.获得过校教学质量优秀奖或青年教师讲课大赛奖项的教师优先考虑； 

4.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； 

五、结业要求 

参加培训的学员需保证学时时间，完成全部学习任务 80%以上，方可获

得结业证书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.第二期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拟培训 70人，名额分配见附件

1。符合条件的教师请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请各单位严格把关，择优推荐，

并填写附件 2 的汇总表，盖章后于 10 月 12 日前将纸质版提交到教师教学

发展中心（主楼西侧楼 220）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wangmy@dlut.edu.cn。 

2.所有参加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的骨干教师，按照实际参加培训情况

记录培训学时。 

3.联系人：王明阳、李宪坡，电话：84709857，邮箱：wangmy@dlut.edu.cn. 

 

附件 1：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（第二期）名额分配表 

附件 2：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班（第二期）报名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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